
附件1
本次检验项目

一、粮食加工品
（一）抽检依据

抽检依据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卫生部公告[2011]第4号 卫生部等7部门《关于撤销食品添加剂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钙的公告》、《大米》（GB/T 1354-2009）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
（二）检验项目

1.大米检验项目包括镉、水分。

2.小麦粉的检验项目包括过氧化苯甲酰、镉。
二、淀粉及淀粉制品
（一）抽检依据

抽检依据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
（二）检验项目

淀粉制品的检验项目包括铝的残留量、二氧化硫残留量。
三、食用农产品
（一）抽检依据

抽检依据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农业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豆芽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6-苄基腺嘌呤等物质的公告（2015年第11号）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
（二）检验项目

豆芽的检验项目包括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
四、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一）抽检依据

抽检依据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GB 2716-2018）、《橄榄油、油橄榄果渣油》（GB/T 23347-2009）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

（二）检验项目

1.橄榄油的检验项目包括酸价、过氧化值。

2.食用植物调和油包括乙基麦芽酚、酸价、过氧化值。

五、肉制品
（一）抽检依据

抽检依据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第五批）》（整顿办函〔2011〕1号）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
（二）检验项目

1.酱卤肉制品的检验项目包括亚硝酸盐。
2.食用血制品的检验项目包括甲醛。
六、蔬菜制品
（一）抽检依据

抽检依据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
（二）检验项目

蔬菜制品的检验项目包括二氧化硫残留量、铅、镉。
七、酒类
（一）抽检依据

抽检依据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GB 2757-2012）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
（二）检验项目
白酒、白酒（液态）、白酒（原酒）的检验项目包括甲醇、糖精钠（以糖精计）、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
